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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分

别经2025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 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及2025年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在符合监管要求和在现金分红上限
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前提下，制定公司2025年（包含中期及第三季度）利润分配
方案并在规定期限内实施。

2.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60,380,5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4.00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4,152,224.00元（含税）；除前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利润分配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期间。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总股本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3. 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同时，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间距
离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4.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及2025年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的要求，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
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0,380,5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1.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8日；
2.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2月9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12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2月9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3*****660
08*****222
03*****178

股东姓名

姜虎林

淄博网之翼投资有限公司

侯安全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2月1日至登记日：2025年12月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 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股东承诺的最低

减持价作出相应的调整。
2. 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将根据《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调整方式及程序进行调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1.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2. 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北北京路186号
3. 咨询联系人：郎威
4. 咨询电话：0533-6091220
5. 咨询传真：0533-6099899
八、备查文件
1.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时间安排的文件；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5-69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2024年度股东会已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日14:3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2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8号公司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5日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振华先生
（7）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1人，共计代表股份153,175,63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63%。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49,235,
2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7人，代表股份3,940,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0％。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宋浩、周凌雷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1.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3,095,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7%；反对 46,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弃权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72%；反对 4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5%；弃权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2%。

1.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3,092,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5%；反对 6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809%；反对 6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08%；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3%。

1.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3,110,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4%；反对 46,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453%；反对 4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1%；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6%。

以上议案1.01、1.02、1.03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3,046,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9%；反对 4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13%；反对 4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6%；弃权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61%。

3、审议通过《关于调剂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3,024,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5%；反对 85,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04%；反对 8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71%；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24%。

4、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3,050,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1%；反对 4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弃权7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150%；反对 4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13%；弃权7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宋浩、周凌雷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5-70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取消监事会及监事设置，原由监事会行使的规定职权，
转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与监事会相关的制度相应废止，各项制度中
涉及监事会、监事的规定不再适用。

因监事会取消，公司监事沈升尧先生、钱静女士、职工代表监事李奔先生担任的第七届监事会监
事职务自然免除。离任后，沈升尧先生、钱静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李奔先生仍在公
司任职。

本次取消监事会符合《公司法》关于“不设监事会或监事”的要求，不会影响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
正常运行。

离任监事原定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钱静女士持有的公司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予以执行。

公司对沈升尧先生、钱静女士、李奔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5117 证券简称：德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3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583号）批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数量为 35,997,120股，发行价格为 55.5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 1,999,
999,987.20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共计人民币8,249,002.89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1,991,750,984.31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6月14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4]第ZF10952号

《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

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和
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终止投入“年产25.5GW组串式、储能式逆变器生产线建设项目”，新增建设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业储能”）实施的“年产7GWh工商储生产线项
目”，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
见，同意公司对现有的募投项目予以变更。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和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德业储能、
保荐机构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德业储能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银行账号

574909632410000
募集资金用途

年产7GWh工商储生产线项目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公司和德业储能简称为“甲方1”、“甲方2”，
银行简称为“乙方”，保荐机构简称为“丙方”）：

“二、甲方、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1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伟、杨桐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
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十、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各方同意，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
何争议应由争议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经任何一方要求，争议将交由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北京仲裁。各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
三人组成。仲裁的裁决为终局的，对争议方均具有约束力。

十一、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3206 证券简称：嘉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9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为其二级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PT XING SHENGZE TECHNOLOGY INDONESIA
人民币：5,000.00万元

0万元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0
83,445.00

37.7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兴晟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兴晟泽”“担保方”）的二级全资公司PT XING SHENGZE TECHNOLOGY INDONESIA（以
下简称“兴晟泽印尼有限公司”“兴晟泽印尼”）的业务发展需要，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本地设
立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中兴通讯）要求南京兴晟泽对兴晟泽印尼与中兴通讯签署的合同义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南京兴晟泽同意与中兴通讯签署《担保函》，保证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
元，保证期间为保函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期限终止之日起两年。

（二）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提供的担保事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兴晟泽为其下属二级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南京兴

晟泽已履行了其内部审批程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PT XING SHENGZE TECHNOLOGY INDONESIA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興晟澤國際有限公司（10%）、興晟澤香港有限公司（90%）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人民币，元）

韩伟

-
2025年5月6日

Soho Residences 32 Floor Unit 25,Jalan Letnan Jenderal Siswondo Parman,Nomor 28,RT.003 RW.005,Desa/
Kelurahan Tanjung Duren Selatan,Kec.Grogol Petamburan,Kota Adm.Jakarta Barat,Provinsi DKI Jakarta

100亿印度尼西亚卢比

有限责任

无线电信活动、电力传输线路的建设与维护等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0月31日

/2025年1-10月（未经审计）

979,886.57
622,024.91
357,861.66
568,786.05
3,758.80

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尚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南京兴晟泽股东会决议，同意自担保函出具之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之间就中兴通讯与兴

晟泽印尼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所有合同项下兴晟泽印尼有限公司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连
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兴晟泽印尼有限公司违约所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中兴
通讯因实现全部债权所支出的费用等，但保证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0.00
元(大写：伍仟万元整)，保证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本保函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期限终止之
日(即2030年12月31日)起两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为满足兴晟泽印尼业务发展的需要，全面支持兴晟泽印尼海外业务的开拓，在综合考虑其盈利

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的基础上，经审慎研究后决定提供履约担保。兴晟泽印尼作为南京
兴晟泽二级全资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
围内。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兴晟泽依据其《公司章程》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是

为满足兴晟泽印尼业务发展所需提供的履约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3,445.00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7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1,387.69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18%。公司不存在对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
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109 证券简称：品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3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飞军先生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1,696,9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5%。其中，1,669,669股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4月1日起上市流通；27,292股来源于上市后二级市场增持股票。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披露了《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陈飞军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424,2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54%。

2025年12月2日，公司收到陈飞军先生出具的《减持股份进展告知书》，截至2025年12月2日，
陈飞军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2,943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陈飞军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1,696,961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2.15%
IPO前取得：1,669,669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7,29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陈飞军

2025年8月13日

42,943股

2025年9月3日～2025年12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42,943股

115.00～118.50元/股
4,980,159.30元

未完成：381,297股

0.05%
不超过：0.54%
1,654,018股

2.1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102 证券简称：斯瑞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2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
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
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
年10月30日、2025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以及《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623115672Q
注册资本：773,538,165元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文斌
成立日期：1995年7月11日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七路12号
经营范围：电器机械及器材、机电产品（汽车除外）、精密机械、电池、蓄电池、充电器、电源、开关

设备、钛及钛合金产品、真空镀膜靶材、镍钛合金材料、有色金属材料及其制品（专控除外）、低铬铜、
铬锆铜、纯铜及铜合金、铝及铝合金、铬及铬合金、钨及钨合金材料的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及技术开
发、转让、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生“三来一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废旧物资的回收与处理（危险废物和境外可利用废
物、报废汽车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特此公告。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5-089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25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188,800股

1.16%
198,660,918.72元

19.58元/股~31.6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
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
人民币 44.94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44.9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1.6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5日、2025年 6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2,52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6%，
回购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31.66元/股，回购的最低价为人民币 30.97元/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984,759.8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188,800股，已回购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6%，回购的最高价为人民币31.66元/股，回购的最低价为人民币19.58元/股，
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8,660,918.7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3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堆龙佳都”）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3,103,0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3%；本次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堆龙佳都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27,5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26.67%。

● 公司控股股东佳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堆龙佳都、广州佳都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信息咨询”）、刘伟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4,771,
5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7%。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
股份数量为67,500,000股，占其合计持有股份的19.58%。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1、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收到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堆龙佳都的通知，堆龙佳都将其质押给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的40,5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40,500,000
39.28
1.90

2025年11月28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3,103,099
4.83

27,500,000
26.67
1.29

注：堆龙佳都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正在办理后续质押手续，公司将根据质押办理情况和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佳都集团

堆龙佳都

刘伟

佳都信息咨

询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68,046,096
103,103,099
66,604,509
7,017,834

344,771,538

持 股 比

例（%）

7.88
4.83
3.12
0.33
16.17

本次解除质押

前累计质押数

量（股）

0
68,000,000
40,000,000

0
108,000,000

本次解除质押

后累计质押数

量（股）

0
27,500,000
40,000,000

0
67,5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0
26.67
60.06
0

19.5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
1.29
1.88
0

3.1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0

注：表中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差异情形为四舍五入所致。佳都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
东，与堆龙佳都、佳都信息咨询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伟先生控制的公司。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0989 证券简称：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5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5/15
2025年5月14日~2026年5月13日

10亿元~20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059.34万股

0.83%
99,990.12万元

15.90元/股~17.4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

民币1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实施股权激励。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2025年11月，公司未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截至2025年11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
股份 6,059.3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3%，购买的最高价为 17.44元/股、最低价为 15.90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99,990.12万元。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205 证券简称：德科立 公告编号：2025-068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3年8月1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43号），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464,021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63.5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9,999,973.71元，扣除发行
费人民币2,850,021.83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17,149,951.88元。公证天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8月28日出具了《无锡市德科立
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苏公W[2023]B070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
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各子公司按规定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
专户监管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扬名支行

账号

10632901040021169（人民币币

种）

状态

存续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ACT TECHNOLOGY SG
PTE.LTD.

Taclink （Thailand） Co.,
Ltd.

Taclink （Thailand） Co.,
Ltd.

Taclink （Thailand） Co.,
Ltd.

Taclink （Thailand） Co.,
Ltd.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支

行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支

行

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拉察达分行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支

行

1113013627
（人民币币种）

NRA1113013643
（人民币币种）

NRA1119013602
（美元币种）

100000301062974
（美元币种）

100000301207865
（人民币币种）

100000301062985（泰铢币种）

NRA1113013848
（人民币币种）

NRA1119014013
（美元币种）

本次注销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开户主体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机构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支

行

账号

1113013627
（人民币币种）

状态

本次注销

鉴于公司存放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为0元，且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

便于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后，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5-077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12日及2025年11月28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
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
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8.77元/股（含），回购股份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回购
方案完成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29日刊登于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7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且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
内需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暂未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

份。
二、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
27,42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692%，最高成交价为18.3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01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499,948,95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回购股份专项贷款，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
的价格上限人民币28.77元/股（含）。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3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情况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杰瑞股份”）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公司
自筹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
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回购
价格不超过49.00元/股，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因公司在回
购期间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即2025年5月23日）起，公司本次回购
价格由不超过49.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48.31元/股（含）。因公司在回购期间实施了2025年半年
度权益分派，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即2025年9月24日）起，公司本次回购价格由不超过48.31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 48.16元/股（含）。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25-032、2025-039、
2025-067号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

08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38.6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3.67元/股，
成交金额106,229,502.5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2025年9月24日前的回购价格未
超过48.31元/股，2025年9月24日（含）后的回购价格未超过48.16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88285 证券简称：高铁电气 公告编号：2025-037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
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高铁电气：关于续聘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近日，公司收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变更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相关变更情
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

委派刘钧先生、郭和珍女士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由于工作安排变动，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委派刘齐先生接替郭和珍女士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后，公司

2025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刘钧先生、刘齐先生。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诚信记录和独立性情况
（一）基本情况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齐先生
刘齐先生，2021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6 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6年起在中审众环执

业，2024年起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未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二）诚信记录及独立性情况
刘齐先生最近三年未受到过其它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符合定期轮

换的规定，无不良诚信记录。
最近三年，刘齐先生未持有和买卖公司的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本次变

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系审计机构内部工作调整，相关工作安排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

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及项目质量复核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